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 
 

2006.5.1 草擬 

2006.5.4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化工系系務會議 

 
一、 配合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為鼓勵本系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特訂定本辦

法，以補助其出國費用。 

二、 補助對象：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碩士班學生以補助一次為限，博士班學生以

首次申請為優先。 

三、 補助活動性質：(1)出席國際學術會議；(2)訪問外國研究機構或單位。 

四、 經費來源：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本系分配款。原則上分四季按照 35%、35%、

15%、15%比例，分配到五~七、八~十、十一~一、二~四月。上一季未用完款項

可累積至下一季使用。 

五、 申請程序：申請人必須先向教育部、國科會、校外基金會、或本校等公私立機

關，在其申請期限內提出經費補助申請；另在四、七、十一、一月底以前填具

申請表，向本系提出申請。 

六、 申請資料：(1)參加研討會者，需備齊議程和發表論文內容；出國訪問者，需

備齊計畫內容、行程與預期成果。(2)申請補助金額概算，項目可包括註冊費、

機票及生活費；其中機票及生活費依國科會標準。 (3)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

相關文件。 

七、 審查程序：每年四、七、十一、一月底，經系辦公室彙整申請案後，委由研究

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審查。 

八、 補助金額：根據申請人數和經費需求，補助會議或訪問期間之部分費用。補助

金額之原則：(1)以申請補助金額之 50%為上限；(2)不超過新台幣三萬元；(3)

所獲各單位補助經費總和不超過總申請金額。 

九、 經費核銷：受補助者在返國後兩週內呈交報告書核銷，逾期不受理。報告書包

括：(1)登機證或機票存根影印本；(2)出席會議或訪問之證明，如相片等；(3)

開會或訪問心得(1000~1500字)；(4)其他單位經費補助之相關文件。 

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補助研究生出國開會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身分證字號 
博士班 碩士班     年級 

聯 絡 電 話 (O) (H) email: 

會議正式 

名    稱 

中文： 

英文： 

會議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  

所 屬 國 際 

組 織 名 稱 
中文： 英文： 

會 議 主 辦 

單 位 名 稱 
中文： 英文： 

擬 發 表 

論 文 題 目 

中文： 專長

學科 

1. 

英文： 2. 

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oral   □poster  □others（請註明） 

申請補助金額： □ 註冊費                       □機票費                       □ 生活費                     

申請人出席國際會議經歷（請註明補助單位）： 

 

 

 

 

本屆會議之重要性（請簡述） 

 

 

 

 

申請人語文能力（請附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另請檢附右

列文件各乙

式二份隨同

本申請表送

學服組交審

查小組 

1. 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與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 

2.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論文以在學間完成而尚未發表者為限） 

3. 申請人簡歷並附碩、成績單及近五年內具代表性之著作影本 

4. 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指導教授：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補助研究生出國訪問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身分證字號 
博士班 碩士班     年級 

聯 絡 電 話 (O) (H) email: 

訪 問 單 位 
中文： 

英文： 

訪 問 時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  

同 行 人 員  

接 待 人 員 職稱/姓名： 

訪 問 內 容 

 

 

 

 

 

申請補助金額： □ 機票費                        □ 生活費                     

申請人出國學術活動經歷（請註明補助單位）： 

 

 

 

 

此次出國訪問之重要性（請簡述） 

 

 

 

 

申請人語文能力（請附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另請檢附右

列文件各乙

式二份隨同

本申請表送

學服組交審

查小組 

1. 受訪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邀請函影本 

2. 訪問計劃與行程 

3. 申請人簡歷並附碩、成績單及近五年內具代表性之著作影本 

4. 受訪單位與人員相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指導教授：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